
公告编号：2018-019 

1 
 

证券代码：833333       证券简称：科雷斯普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鑫证券 

 

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

专项报告 

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《<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

见问题解答(三)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 型

挂牌公司融资>的通知》(股转系统公告[2016]63 号)等有关规定，江

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)

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

专项报告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自挂牌以来共发行股票两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次股票发行 

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科雷

斯普”）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、2015 年 10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

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江

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》等议案。公司本次

发行股票 1,970,000 股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.67 元，公司共募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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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金 17,079,900.00 元（扣除 170,100.00 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

净额为 16,909,800.00 元。2015 年 11 月 2 日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审验并出具中汇会验[2015]3722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本次

定向发行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《关于江苏科雷

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

[2015]8174 号）。 

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购买生产所需原材料、

支付为风场业主安装过滤器及在线监控系统的安装费，扩大公司产品

的市场占有率，增强公司竞争力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，使用

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合计金额（元）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 17,079,900.00 

减：发行费用 170,100.00 

加：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860.91 

二、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,500,860.91 

三、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16,910,660.91 

    具体用途： 

    1、增加上海科雷斯普电力技术服

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
9,500,860.91 

2、补充流动资金 7,409,800.00 

四、剩余募集资金  0.00 

（二）第二次股票发行 

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、2016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一届董

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》等议案。公司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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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发行股票 1,665,000 股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.00 元，公司共

募集资金 16,650,000.00 元（扣除 160000.00 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

净额为 16,490,000.00 元）。2016 年 9 月 27 日，江苏公证天业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并出具苏公 W[2016]B162 号《验资报

告》。本次定向发行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《关于

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

系统函[2016]8896 号）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历次审议变

更后的用途为：运维服务网点的设立、扩大客户体验，支付公司向客

户提供的过滤系统、在线油品系统的生产成本和安装成本、扩大公司

经营生产 1,300 万元；信息化管理系统投入、过滤系统及在线系统研

发投入 200 万元；引进销售、研发专业人才 100 万元；剩余募集资金

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: 

项目 合计金额（元）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 16,650,000.00 

减：发行费用 160,000.00 

加：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1,116.89 

二、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,000,000.00 

三、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16,277,503.38 

    具体用途： 

    1、运维服务网点的设立、扩大客

户体验，支付公司向客户提供的过滤系

统、在线油品系统的生产成本和安装成

本、扩大公司经营生产 

12,928,756.47 

2、信息化管理系统投入、过滤系

统及在线系统研发投入 
2,006,434.62 

3、引进销售、研发专业人才 773,363.94 

4、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568,948.35 

四、剩余募集资金  253,613.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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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制度的建立情况 

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、2016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一届董

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制

定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的议

案。2016 年 8 月 17 日，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披露

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。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

分级审批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、责任追究及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

1、第一次股票发行 

本次募集资金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亦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

银行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账户为公

司的一般户（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大学城支行；账

号：83500 1880 0008 5035）。尽管股票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

户专户管理，但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已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审批权限对

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并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履行

相关信息披露工作。 

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

转移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

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情形。 

2、第二次股票发行 

本次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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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账户为：江

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；账号：82100 1880 0014 0500）。

公司严格按照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

况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《股票发行方案》规定的用

途使用。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》

之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，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。 

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

转移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

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
三、2018 年上半年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

2018 年上半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金额（元） 

一、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253,613.51 

减：发行费用 0.00 

加：利息收入 345.45 

二、募集资金使用 253,943.51 

支付公司向客户提供的过滤系统的生产成本

和安装成本 
0.00 

信息化管理系统投入、过滤系统及在线系统研

发投入 
0.00 

引进销售、研发专业人才 253,553.36 

支付常年法律顾问费、员工工资、税费等日常

经营性支出 
0.00 

银行管理费等支出 390.15 

三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5.45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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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第一次股票发行 

上海科雷斯普电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雷电力”）

是公司的运维服务中心。科雷电力自 2015 年 3 月成立至今已为多家

电力企业提供专业的运维服务，并签订了长期运维合作协议，同时还

被部分客户评选为“运维服务合格供应商”。鉴于科雷电力良好的发

展态势，公司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拓展企业的销售服务网点，保持

公司风电齿轮箱油品专业服务的领先者地位。 

公司考虑到上海市场大，资讯发达，信息交流比较方便，与外界

的接触也比较多，能很好的把握世界发展的方向与趋势，有助于公司

后期的发展，因此公司将 950 万元募集资金增加科雷电力的注册资本，

公司已经于 2015年 12月 22日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增

加科雷电力注册资本的事项进行确认。 

为解决科雷电力办公场所，子公司科雷电力购买公司实际控制史

莹房产用于生产经营，并对办公场所进行翻新装修。 

子公司科雷电力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有利于降低该子公司

运营成本，提高公司整体形象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力。截至本专

项报告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。虽然公司改

变了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，但公司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

露了相关信息，未损害公司股东权益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、第一

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追加确认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

使用用途》议案，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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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变更募集资金的议案。募集资金变更事宜公司在董事会、监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相应进行了公告。 

（二）第二次股票发行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运营情况，结合订单情况，公司产品研

发及客户体验项目呈增多趋势,对客户体验所采用的设备所需支付的

成本资金需求量大，并且随着客户需求的增多，对现有设备的研发升

级有迫切的需求。原募集资金中所提及的“运维服务服务网点的设立”

及“无人机检测项目的开发”因项目进展原因，暂时不需要大量资金

投入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一

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，

2017 年 7 月 19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

募集资金的议案。募集资金变更事宜公司在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相应进行了公告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第一次股票发行存在部分募集资金改变用途的情形，公司已

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、第一届监事会

第八次会议，以及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对变更募

集资金用途进行追加确认并进行了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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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公司向客户提供的过滤

系统的生产成本和安装成本存在超出使用情况，公司已于 2017 年

2017 年 7 月 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一届监事会第

九次会议，以及 2017 年 7 月 19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进行了公告。除此之外公司已披露的

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、真实、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。 

六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公司第一次股票发行完成时公司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亦未

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第一次股票

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的一般户。尽管第一次股票发行未设立募集

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，但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已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

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。公司第一次股票发行

存在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，公司已召开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

东大会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追加确认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

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公司严格按照《股票发行方案》

中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
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完成时，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、使用、

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，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、

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、责任追究及信息披露要求。公司第二次股

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

则（试行）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—定向发行（一）》、《挂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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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二）—连续发行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

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

挂牌公司融资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不存在违规存放与

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8 月 14 日 


